	
附件1 ：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离岗创业申请表

	申请人所在部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职称
	　

	参加工作
时间
	　
	来校时间
	　
	岗位
	　

	身份证号
	　
	电话号码
	　
	邮箱
	　

	离岗创业
申请内容
	拟转化的科技成果名称：



成果的价值说明：



拟成立的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办公地点：

创业计划思路、创业目标、将为社会创造的就业岗位及经济效益（按三年度计划）：



















                    申请人签字 ：   年   月   日

	所在部门意见
	
是否经部门党政联席会或处务会审议通过，并征得分管校领导同意

是□    否□
  
签名： 盖章：年 月 日

	科学技术部意见
	




签名： 盖章：年 月 日

	人力资源部（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意见
	　
 



签名： 盖章：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离岗创业协议
甲方 （ 单位名称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 （ 姓名 ）：	      身份证号 ：

根据《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离岗创业管理办法》及上级单位相关政策规定，由乙方本人申请，甲方经研究同意乙方离岗创业，现甲乙双方特订立协议如下 ：
一、离岗创业期为叁年：从  年  月  日起到  年  月 日止。叁年期满后，乙方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返岗或辞职手续 。
二、离岗创业期间，甲方给予乙方的待遇和乙方应尽的义务如下：
1.乙方不再享受岗位对应的工资、津补贴等所有薪酬待遇。
2.甲方保留其编制和岗位，任职时间和工龄可连续计算，专业技术岗位的级别按竞聘结果确定。
3.保留乙方的社会保险关系和住房公积金关系，社会保险金（含家属统筹医疗费）、职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费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需于离岗前将本年度的上述款项个人缴费部分总额预交到学校财务部，并于每年的1月31日和7月31日前，将调整缴费工资基数后的6个月的个人缴费部分总额预交学校财务部。若乙方未按时向甲方汇款的，造成社会保险金、职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不能准时足额缴纳等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负。甲方在乙方办理离岗时书面告知乙方个人缴纳部分，应缴数额发生变化，由甲方另行通知，如因乙方提供的联系方式变化导致无法通知，责任由乙方自负。
4.甲方指定的账户：
开户名：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账号：44059801040000144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五仙桥支行
如主管部门有相关费用返还规定的，则根据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三、离岗创业期间，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学校利益。
四、离岗创业期间，乙方从事的经营活动与甲方无关，所有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如确需甲方出具证明的，甲方仅有义务证明乙方实属离岗创业人员。
五、离岗创业期间，乙方与学校工作脱钩，乙方的人身安全及由个人行为产生的任何后果与法律责任均与甲方无关。
六、离岗创业期间，乙方必须遵纪守法，不得违反国家计生政策，乙方离岗创业期间违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处理。不得从事有损甲方声誉的行为，不得利用甲方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还应当赔偿。
七、离岗创业期间，乙方须每年12月15日前向甲方报告创业情况，并接受核查，甲方的核查不视为甲方参与乙方的经营活动，也不减轻或免除应由乙方自行承担的一切责任。乙方参加年度考核，年度考核意见由所在企业出具，考核结果由甲方确定，一般定为合格等次，纪律或处分另有规定的除外。
八、有以下情形的，离岗创业人员在离岗创业期内的年度考核视为不合格：
1.未按年度预交各类社会保险金、职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费，经催缴后仍未缴纳的；
2.未按照自然年度向学校报告创业进展情况的。
九、有关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成果归属等内容进行如下约定：

十、乙方如有意愿在离岗创业期满后返岗工作或有意愿辞职的，须在期满前30个工作日提出书面申请，以便甲方安排工作。未按规定提交返岗书面申请，或者虽提交了返岗书面申请但到期15日后无正当理由未返岗的，以及自愿与单位解除人事关系的，甲方按有关规定与其解除聘用合同，终止人事关系，办理人事档案转移手续。
十一、离岗创业期间，乙方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在甲方的劳动及人事关系按自动离职处理：
1.不按时报送创业情况及企业正常运行的证明材料计划超过1个月的；
2.不与原工作部门保持联系和沟通，不支持甲方有关工作，造成重大工作失误或损失的；
3.不按时返还财政工资及每月社会保险金、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公费医疗费等超过1个月的；
4.不及时向学校报告应该报告事项，造成学校工作失误或损失的；
5.未按时向学校提供所领办创办企业的工商登记证明或经工商登记部门认可的合伙人出资登记验证证明；
6.乙方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
7.乙方利用甲方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
8.乙方从事影响甲方声誉的行为的。
乙方出现前述违约情况，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在甲方的劳动及人事关系甲按乙方自动离职处理，甲方有权按广东省及学校相关政策，办理编制减员等手续，并在乙方档案中放入自动离职的证明后，把档案移交到广东省人才服务局保管。乙方无权要求甲方配合办理任何事务。
十二、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在协议执行期间，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协议，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按《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离岗创业管理办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执行。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档案留存一份。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签字）：
负责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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